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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是个好东西吗？

毫无疑问，世上就没有什么不是“双刃剑”的东西，摄像头也是如此。作为科技进步的重要成果，在现实生活中应用

极其广泛的摄像头，给人们演绎的，更像是一首毁誉兼备的交响曲。

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参与集体嫖娼的上海!法官，就是栽在了摄像头下，司法界的几匹害群之马短短一周落

马；而东莞一水疗馆的客人，却也因为更衣室安装了摄像头，个人隐私被直播到售票大厅而引发争执。

然而，喜也罢，恨也罢，在爱恨交织中，过去"#多年里，摄像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闯入我们的

世界，我们开始不得不慢慢习惯于生活在每天都是直播的世界里，举头三尺，或显或隐的摄像

头，将我们的一言一行，悄悄纳入镜头：在每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摄像头在记录人们有没有

违章的同时，车内外的私人行为也被拍摄下来；在热闹的商场，安静的小区，摄像头在震

慑小偷的同时，我们的一些个人行为，也可能被一一拍摄；在美丽的公园景区，摄像头

在拍下了破坏景点不道德行为的同时，却也会记录下凡人善举的感人画面……

小小摄像头，是个不会说话的证人，就这样在保护公众安全、曝光腐败

犯罪分子的同时，也招来了侵犯隐私等诸多负面批评，因为监督不等于侵

权，如果视频监控系统谁都可以使用，甚至买卖其中信息，那么谁还

能在摄像头下有安全感？摄像头是耶非耶，便如人们对科技进步的

关心和争论一样，自诞生之日起便争论不休。

然而，摄像头本身是无言的，有主观意识的是安装和使用

摄像头的人。大城市里林立的摄像头，是为维护公众安全、公

共秩序而存在的，为了安全和秩序，牺牲一定的隐私在所

难免，关键是谁有资格安装摄像头、什么地方能安装摄

像头、谁能察看摄像资料、谁又有权力对外公布摄像

画面、公布的摄像内容是否侵犯公民隐私、一旦侵

犯了又该受到什么样的惩处、保护公民隐私权与

公众监督如何合理平衡、个人权力与公共安全

应该作出怎样的抉择？

事实上，在“满城尽带电子眼”的现实

中，我们已经无法去做“假如没有摄像

头的生活”的猜测，而现实一系列的问

题，只能靠法律和规则来做出明确

的规定，对于安装电子监控的范

围、群体和用途等划出法律红

线，减少公共治理和个人隐私

的游离地带，才能更好地维

护绝大多数人的权益。

只有技术进步与法

律、文化的进步比翼

齐飞，才能更加合

理地运用电子监

控设施，实现维

护公共安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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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有网友上传视频，爆料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多名法官“集体

嫖娼”，一时间，舆论四起。而对相关法官的惩处，也如舆论产生一样迅速：

#日开除党籍，!日撤职免职。“速惩速罚”的背后，摄像头功不可没。从

电梯内的谈笑风生，再至宾馆内小姐入房，几位法官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

底”。

其实，摄像头这只特殊的“眼睛”，早已潜伏在我们身边：商场、银行、

学校、街头……而关于它的是非争论，也从未停止。随着摄像头的广泛应

用，在维护公共安全的同时，也不断引发各种隐私侵权事件的争议，公共安

全和个人隐私的界限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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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尽是摄像头”、“透明人”是现在摄像头泛滥的真实
写照，而且其数量仍在上升，“滥用”与“侵犯隐私”成为
其最被诟病的两个关键词。

以安全的名义，老大哥在看着你。走进电梯，你是否
也会首先查找一下有没有摄像头？没有。那好吧，现在可
以放心地剔牙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说：“公共治理
的需要与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微妙平衡难以掌握。稍有不

慎，前者过度强势滥用就有可能
对后者造成损害。”

现 实 中 ，
关于监控

被

滥
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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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也接连
不断。如“上
海复兴中学教室亲
吻监控视频”、“深
圳地铁工作人员泄露恋
人拥吻监控录像”、“四
川绵阳摸胸门事件”等。

$#"$年，东莞更有一家水
疗馆，为“震慑窃贼”在更衣室
安装了摄像头，并把客人更衣时的
视频直播到更衣室外的售票大厅，让
客人裸体出镜。

电子摄像头功效被无限放大的同时，
在具体的监控行为中，公民隐私却常常面
临被“无限省略”的窘境，甚至沦为满足个
人好奇心和窥探欲的工具。对此网友调侃道，
“探头有危险，接吻需谨慎。”

实际上，现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摄像头“武装”到厕所，校园几乎变“牢房”。
而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微博、推特等自媒体
的发达，使很多公共场所监控拍下的画面被
传到网上，导致普通人生活受到干扰。“有
图有真相”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新的江
湖规矩是：“有视频有真相。”

“很多时候感到自己隐私受到侵犯主要是
因为没有被告知，”网友汪乐萍说，“有些公
共场合安装的摄像头很隐蔽，也没有提示标
识，一举一动都在被摄像头监控，自己却根本
毫不知情。”

受到人们质疑的，还有摄像头可能成为犯
罪者的作案工具。$##% 年，徐正国等六人就是
利用摄像头，多次在长沙、株洲两地银行的自动
提款机上盗取别人的存款共 "#余万元。

更令人费解的是，当我们需要摄像头提供证
据时，这个“不会说话的证人”却经常出现“技术
故障”。另外，虽然很多地方已经被摄像头“武装”，
但除了政府安装的之外，还有很多归私营业主、单
位和个人所有，出现不恰当的“斜视”和窥私，甚至
有的地方的电子眼被外包给了企业。所有的这些，折
射出的，是摄像头管理的一片乱象。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出现？湖

南大学法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屈茂辉教授接受本报采访时
表示：“面对一种新技术的发展，可能相应的制

度不是很健全，法律相对滞后。”

传统意义上，摄
像头以这些形象为众
熟知：在反对恐怖主义
时，它是“救命的天
使”；在打击罪犯时，它
是“诚实的目击证人”；在
防盗安家时，它是“财产
的保护神”。而今天，它又
有了新的“职责”：有网友戏
称，继“老婆举报”、“二奶
反水”、“小偷入室”、“微博
举报”后，小小的摄像头也成
为防治腐败、整顿官场不正之风
的“不二神器”。

摄像头撕下了部分官员伪善的
画皮，露出可憎的一面：生活腐化、
贪污受贿、庸官懒政。而如上海这
几名法官的经历，近年屡见不鲜。北
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国家药监局原
副局长张敬礼、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
雷政富等一干官员，其落马都与摄像头
有关。

今年 "月，一段“胶州市建设局吕苏
办公室受贿现场”的视频在网上疯传，安
监站站长吕苏目前已被暂停职务，接受调
查。春节前后，湖南多地用“针孔摄像头”
拍下了一些干部的上班生活：打游戏、看电
影、睡大觉。

隐在角落的摄像头目睹官场“混、浮、
软、假、奢”之怪现状，使腐败官员现形之
后，等待他们的，将是冰冷的法律和愤怒
的民众。业内人士认为，这种电子监控
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防止执法人员滥
用权力、损害公众利益。

除此之外，摄像头在维护公共
交通和安全等方面，表现突出。
一直以来，摄像头与红绿灯“搭
档”，充当着“电子警察”的角
色，防止汽车出现闯红灯等可
怕现象，更好地维护交通秩
序。而现今，部分地区的
“电子警察”还兼职做起了
“老师”，学生主要是司机和
行人。

因事故频发、伤亡惨
重，大货车事故频 发 ，
“大货车失控致 $&辆车连环
撞”、“超载大货车撞翻救
护车”、“疲劳大货车凌晨
冲进居民家”……悲剧轮番
上演，网友送名“疯狂的大
货车”。据悉，$#"$ 年，货车
的万车事故率比同期全国交通
事故万车事故率高出 "倍多。

今年 ' 月份以来，为降低货
车事故，北京市交管部门鼓励市民
拍摄货车违法驾驶行为并举报，交
管部门以此为线索，用探头作证据，
将近期事故编成短信，发送给大货车驾
驶人，起到警示作用。

在生活中，摄像头也上演“七十二变”。
它出现在餐馆里，可以让顾客“监视”厨房做
菜的全过程，真正吃上“放心菜”；它出现在手
表上，报警系统启动后可连续摄像 %#分钟，助遭受
性侵害的女性“反强奸”；它出现在鱼钩上，使水下鱼
群一目了然，让钓鱼活动成为一场“视觉盛宴”。迷你版
的它，还被广泛应用于医学胃肠病、支气管病、整形
外科的治疗上，减轻患者痛苦的同时又提高了治
疗效果。

小小摄像头，功用可不小，这一点毋
庸置疑。但《今日美国》报的一句问
话，也发人深省：在努力建造一
个充满监控的金鱼缸社会
前，我们应搞清楚：这
些探头是否真能
让我们更安
全？

摄像头应该安在哪？谁来监督“监控者”？如何
保障公共安全？又如何守护隐私？

一连串的问号里，一边是尚未明晰的权力边
界，一边是公私难分的“模糊领域”。在公共治理、

反腐与公民隐私之间，这个权衡良久上下摇摆的
天平，如何才能审慎地放上使之取得平衡的砝码？
“国家基于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的需要，在公

共场所设摄像头有其一定意义，而且从现代社会
的终极正义而言，其合法性是不容怀疑的。”屈茂
辉说，“但也不能牺牲权利换安全，这需要在立法

和执法等多方
面规范摄像行为。”
首先，关于摄像头

的安装场所问题，资深政法
栏目媒体人戴松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说：“摄像头应该安装在公共
场合，而在公共场合安装时则要注意是

否侵害了私人私密的空间。例如，如果一
条街道的摄像头刚好可以照到旁边的厕所，这就
会引起争议。”

其次，是谁有资格来安装以及摄像资料应如
何管理？屈茂辉说：“摄像头应该由公权力机关来
安装，而非私人。而管理的关键问题则是采集信息

之后，信息的利用和去向要合法，要
体现法治的基本要求。采集的信息
应该由特定的机关使用，而这也是
立法上急需进行明确的问题。”

另外，屈茂辉还表示，视频资料
不能随便流出。为此要完善隐私的
法律保护，对监控数据进行严格的
管理，要制定查看、使用影像的严格
程序。

目前，除 (月 "日河南省最新
通过的《河南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
管理条例》外，北京、重庆、深圳、广
州等地都已经有公共摄像头的地方
规范。但“最大的问题是这些规范是
粗线条性质的，欠缺具体细化，而且
我们缺乏一部对监控系统进行规范
的全国性法律。”屈茂辉教授说。

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借鉴国
外的经验。例如美国法律就允许在公共场所安装
监控设备，只在某些特定的“合理区域”，如卫生
间、更衣室、卧室等场所有隐私权保护。而在英国，
使用摄像头的地方必须加上明显标识，所以在大
街小巷，会看到许多地方都标有闭路电视监视系
统的英文缩写牌子。

另外，法律的
完善和细化当然是我们必须首
先考虑的问题，但是，个人的行为与法律意
识也同样重要。
“所谓公共场所，就是所有人都能共闻共见的

地方。所以，为了避免自己隐私被暴露，关键是要
在这样的场所中注意自己的言行。”戴松说。原因
是当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隐私暴露于这种场合
时，理应已经想到因此可能要承担的隐私风险。
“徒法不足以自行”，应该通过法律建设，提高

社会民众和广大执法人员的法治观念，使隐私权
利被接受为公众意识和社会常识，这样才能减少
对安装摄像头所引发的问题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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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的摄像头。 （资料图片）

刘道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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